督查室2018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为深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和《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文件精神，履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职责，严厉打击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按照秘书处职责，制定长春市安全监管局秘书处2018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一、总体思路
按照《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规定》要求，进一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文件精神，以推动部门和属地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为抓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一步完善执法程序，严格执法标准，改进执法方式，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执法实效。
二、工作目标
通过督查检查推动相关部门和属地政府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并通过抽查企业检验政府部门工作成效及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三、监督检查范围
（一）属地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
（二）重点抽查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涉氨制冷，有限空间，特种设备，城镇燃气，油气管道等生产经营单位。

四、监督检查内容
    1.组织机构和职责情况，
    2.重大危险源评估、建档、检测及监控情况，
    3.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按照重大隐患判定标准排查重大隐患情况，制定重大隐患“五落实”方案情况，
    4.安全投入情况，
    5.应急预案制定、备案及演练情况，
    6.教育培训情况，
    7.制度规程制定情况，

    8.生产设备设施情况。

五、执法人员和执法工作日

（一）秘书处执法人员共计3人。

（二）监督检查工作的计算：

1、总法定工作日：750个工作日。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执法人员数量=250天×3人=750个工作日。

2、 其他执法工作日：270个工作日

对属地、部门和企业进行综合监管检查：15县（市）×2次×2天×3人+15部门×2次×3人=270个工作日。

3、 非执法工作日：480个工作日。

（1）学习、培训、材料汇总、下发通知、会议等；参加党群活动；机关值班等预计所占用的工作日。每人约40个工作日，共120个工作日。

（2）起草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办法并组织参加考核。每人约50个工作日，共150个工作日。

（3）陪同国家、省督查检查。每人40个工作日，共120个工作日。
（4）公务员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及病、事假；每人平均约30个工作日，共90个工作日。  

六、保障措施与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依法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是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落实安全生产工作重大决策和部署、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的有效措施。秘书处要结合局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月度执法方案，报局批准后认真组织实施。

（二）强化执法力度，提升执法效率。秘书处要与局各处室、支队之间加强沟通协调，密切配合，提高执法效率，形成执法合力，依法依规严厉打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三）严格依法行政。监督检查人员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事故隐患，应依法采取现场处理措施。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幅度和程序，按照各自管辖权限，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生产经营单位及有关人员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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